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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141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5-034

转债代码：

110089

转债简称：兴发转债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24

年度权益分派时“兴发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0089 兴发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6/11

2024年度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5年6月11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兴发转债”

将停止转股。

一、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 截至2025年3月29日，公司总股本为1,103,255,126股，以此计

算拟派发现金红利1,103,255,126元 （含税）, 占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68.89%。本次公司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

前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2）。

（二）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权益分配方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5）

（三）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兴发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5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5年6月11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详见公司后续披露的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期间，“兴发转债” 将停止转股，自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兴发转债” 恢复转

股，欲享受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5年6月10日（含2025年6月10日）之前进

行转股。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17-6760939

联系邮箱：dmb@xingfagroup.com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2899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25-026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青岛英派斯健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1,256,700股不享有参与

权益分派的权利。公司根据“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比例进行调整”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7,796,97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256,700股后的146,540,27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10,990,520.7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将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743622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990,520.70

元÷147,796,976股=0.0743622元/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743622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分配

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

案一致，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47,796,

97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256,700股之后的146,540,27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47,796,97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256,

700股之后的146,540,27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5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7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5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47 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4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256,70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

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

小。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将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即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990,520.70元÷147,796,976股=0.0743622元/股；折算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为0.743622元。

综上，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

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

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743622元/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国展财富中心3号楼7层

咨询联系人：陈媛

咨询电话：0532-85793159

传真电话：0532-85793159

八、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25-041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城大道9号武汉软件新城1.1期A8栋

A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4,507,8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99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召集，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刘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8人，董事杨洋先生因公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2人，监事许文女士因公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2,702,662 94.9659 10,649,856 4.5413 1,155,309 0.4928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2,501,862 94.8803 10,788,056 4.6002 1,217,909 0.5195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422,562 95.2729 9,829,756 4.1916 1,255,509 0.5355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739,062 94.5550 11,749,256 5.0101 1,019,509 0.434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764,062 94.5657 11,711,956 4.9942 1,031,809 0.4401

6、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8,600,162 93.2165 15,744,190 6.7137 163,475 0.0698

7、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2,058,462 94.6912 12,263,490 5.2294 185,875 0.0794

8、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555,762 92.3447 17,276,790 7.3672 675,275 0.28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820,692 93.7370 14,056,390 5.9939 630,745 0.26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419,909 79.5956 13,119,690 19.9212 318,175 0.4832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68,650,053

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长2024年绩效年薪兑付和任期激励预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865,558 93.7561 14,418,990 6.1486 223,279 0.0953

12、议案名称：关于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2,340,362 94.8114 10,980,856 4.6825 1,186,609 0.5061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441,562 92.2960 17,206,990 7.3374 859,275 0.3666

14、议案名称：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029,162 93.8259 13,746,290 5.8617 732,375 0.312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68,650,0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33,640,6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1,131,824 65.5919 9,829,756 30.5109 1,255,509 3.8972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6,856,643 70.5893 2,667,005 27.4569 189,775 1.953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4,275,181 63.4349 7,162,751 31.8292 1,065,734 4.735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和年度报告摘要

54,052,609 82.0747 10,649,856 16.1709 1,155,309 1.7544

2

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53,851,809 81.7698 10,788,056 16.3808 1,217,909 1.8494

3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54,772,509 83.1678 9,829,756 14.9257 1,255,509 1.9065

4

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53,089,009 80.6116 11,749,256 17.8403 1,019,509 1.5481

5

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53,114,009 80.6495 11,711,956 17.7837 1,031,809 1.5668

6

公司2025年年度预算

报告

49,950,109 75.8454 15,744,190 23.9063 163,475 0.2483

7

公司2025年年度融资

计划的议案

53,408,409 81.0965 12,263,490 18.6211 185,875 0.2824

8

公司2025年年度担保

计划的议案

47,905,709 72.7411 17,276,790 26.2334 675,275 1.0255

9

公司2025年年度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为客户

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

担保计划的议案

51,170,639 77.6987 14,056,390 21.3435 630,745 0.9578

10

公司2025年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52,419,909 79.5956 13,119,690 19.9212 318,175 0.4832

11

关于董事长2024年绩

效年薪兑付和任期激

励预提的议案

51,215,505 77.7668 14,418,990 21.8941 223,279 0.3391

12

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

票据的议案

53,690,309 81.5246 10,980,856 16.6735 1,186,609 1.8019

13

关于修订 《武汉东湖

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对外担保管 理 办

法》的议案

47,791,509 72.5677 17,206,990 26.1275 859,275 1.3048

14

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

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

的议案

51,379,109 78.0152 13,746,290 20.8726 732,375 1.112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8、9项内容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10项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68,

650,053股，对议案10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禹希、张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2025-036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108,0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8%。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6月11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1]2067号）核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或“上市公司” ）向控股

股东桂林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以

下简称“旅投集团”或“总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8,030,000股，发行价格为4.43元/

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2年6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36个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60,100,000股增加至468,130,000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6月11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1名，为公司控股股东旅投集团，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

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1

桂林旅游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74,150,473 108,030,000 30% 23.08%

三、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变动数量（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08,041,250 23.08 -108,030,000 11,250 0

高管锁定股 11,250 0 0 11,250 0

首发后限售股 108,030,000 23.08 -108,030,00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60,088,750 76.92 +108,030,000 468,118,750 100.00

三、总股本 468,130,000 100.00 0 468,130,000 100.00

四、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旅投集团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履行情况

1

总公司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最大程度保障桂林旅游及中小股东利益，就避免同业竞争

事项承诺如下：

1、在总公司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总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

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在总公司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总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有效措施，不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3、 在总公司控制上市公司期间， 如总公司拥有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机

会，总公司将积极协助上市公司取得经营该项业务的权利。 如总公司因代为培育孵化等原

因从事该项业务，总公司承诺对于培育成熟、上市公司同意接受的业务或资产，将按照相关

约定并以合法合规的方式整合进入上市公司。

4、在总公司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总公司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本

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总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20年10

月14日

旅投集团

没有违反

承诺，承

诺正在履

行中

2

总公司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号）等文件的规定和精神，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的措施能够得到切

实履行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1、总公司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若国家及证券监管部门作出关

于上市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承诺不能满足国家及证

券监管部门的该等规定时，总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国家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规定出具承

诺；

3、总公司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以及本承诺，若违反

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而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总公司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补

偿责任。

五、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旅投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本公司不存在为

其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5-093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涉诉案件的进展暨公司回购股票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 涉案的金额：2亿元（不含利息、违约金，其他合同约定需支付的款项、诉讼费用等）

●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持有的部分公司股

票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

2、本次拍卖的回购股份已过户完成，后续将不涉及在法定期限内予以注销的情形。 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

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涉诉及回购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为浙江寰宇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在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2亿元债务提供保证担保， 该笔担保

已进入执行阶段。 因该担保案件的执行， 公司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划扣货币资金合计

1.10亿元，同时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持有的27,598,027股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13日由竞买人

王敏以112,049,511.22元竞得，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7%。 2025年5月28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回购股票拍卖事项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37、临2022-042、临2022-089、临2024-014、临2024-060、临2024-087、临2025-049、临

2025-058、临2025-083、临2025-092）。

二、进展情况

2025年6月5日， 公司获悉前述被司法拍卖的27,598,027股回购股票已于2025年6月4日完成过

户。

三、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

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2、本次拍卖的回购股份已过户完成，后续将不涉及在法定期限内予以注销的情形。 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

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40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A

股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的2024年度A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

A股总股本7,026,396,32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2,473,844股后可参与分配的A股总股本6,983,922,

480股为基数， 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5元， 分红总金额为24,

443,728,680元。

2、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为34.788428元（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

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3.4788428元。

3、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

4、本次利润分配的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5年6月12日。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2024年度报告披露之日

公司总股本7,660,355,772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回购专户股

份余额为28,452,226股）的股本总额7,631,903,54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5元（含

税），合计现金分红总额为26,711,662,411元，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2024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A股股份数量因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增加18,382,595股，因实施股份回购减少14,021,618股份，因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

1,493,543股。根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

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

为基数，按照每股分红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红总额进行调整。

3、公司实施的2024年度A股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A股总股本7,026,396,324股剔除已回购

股份42,473,844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83,922,480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5元 （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1.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7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3.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相关调整原则一致。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确定每股分配金额，以分配方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享有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

确定分配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除息日为：2025年6月12日。

三、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利润分配办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户 股东名称

1 08*****620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2 00*****788 何享健

3 01*****708 方洪波

五、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计算如下：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24,443,728,680元/7,

026,396,324股=� 3.4788428（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及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

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

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

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3.4788428。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后，本公司将对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

行调整，本公司将届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投资者关系部

联系人：犹明阳、杨天天

联系电话：0757-26637438、0757-22607708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2805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9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5月17日，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7）。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5日（周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5日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6月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黄河东路3666号双子星广场A2东塔楼39层丰元股份

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萌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242名，代表股份87,135,1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112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5名，代表股份85,901,40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0.672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37名，代表股份1,233,7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405%；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237名，代表股份1,233,70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405%。

8、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晓萌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798,372 99.6135 275,100 0.3157 61,640 0.0707

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下列事项：

（1）修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831,472 99.6515 285,300 0.3274 18,340 0.0210

（2）修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831,272 99.6513 275,500 0.3162 28,340 0.0325

（3）修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831,332 99.6514 285,440 0.3276 18,340 0.0210

（4）修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857,272 99.6811 259,500 0.2978 18,340 0.0210

（5）修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777,172 99.5892 319,500 0.3667 38,440 0.0441

（6）修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786,612 99.6000 319,140 0.3663 29,360 0.0337

（7）修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786,652 99.6001 319,100 0.3662 29,360 0.0337

（8）修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784,252 99.5973 285,500 0.3277 65,360 0.0750

（9）修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800,052 99.6155 303,000 0.3477 32,060 0.0368

（10）修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782,372 99.5952 285,000 0.3271 67,740 0.0777

（11）修订《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795,252 99.6100 259,000 0.2972 80,860 0.0928

（三）关于议案有关情况的说明

1、上述议案1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2包含11个子议案，其中子议案（1）-（2）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子议案（3）-（11）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

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丁伟、王智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600456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6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26日11点00�分

召开地点：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高新大道88号宝钛宾馆七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6日

至2025年6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

2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

3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

4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6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7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

9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

10 《关于续签公司有关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协议）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于2025年3月27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九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详见公司2025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后

续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7、议案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议案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56 宝钛股份 2025/6/1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5年6月20日上午 8:00一11：30、下午13：30一17:00

2.登记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高新大道88号宝钛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手续：

（1）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

登记事宜。

（2）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

帐户卡或持股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股东帐户卡或持股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

记事宜。

（3）异地股东可采取将相关资料以扫描件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dsb@baoti.com）的方式进行书

面登记，也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事宜。 邮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收到为准。

（4）办理登记的股东，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公司电话联系确认（联系方式见

后）。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号卡或持股凭

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2、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3、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917一3382026、3382666

传真：0917-3382132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2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3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4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

6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7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9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10 《关于续签公司有关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协议）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